









瑞财行〔2018〕543号


瑞丽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18年第二批
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
预算的通知

市直教育各单位：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教育局关于下达2018年第二批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德财教〔2018〕197号）文件要求，为确保生活费补助资金及时发放到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学生手中，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研究决定，现以2017-2018学年初教育事业统计数据为依据，下达你们单位2018年第二批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学生生活费补助经费共计33.83万元（具体明细详见附表），请按照附表内容列入2018年相关支出科目。
为加强资金管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下达的中央资金为第二批资金，按照实有寄宿学生数测算下达，省级资金将于后期下达。
二、补助范围：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寄宿学生；特殊教育学校学生。
三、补助标准：小学1000元/生.年，初中1250元/生.年，特殊教育学校1250元/生.年。
四、生活费补助资金由中央、省和州共同承担，我州无承担任务。
五、本次下达的寄宿生生活费仅按照2017-2018学年年初教育事业统计报表的寄宿学生人数测算下达，在下达资金时按照市级寄宿学生人数测算下达，结余资金年末清算。
六、资金落实到具体学校后，要做好生活费补助资金的发放工作，确保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学生及时获得补助。
七、本次下达的补助资金已实现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学生生活费补助全覆盖，按照教育局上报的各学校的实际寄宿学生数来下达，若因寄宿学生人数减少，结余资金年末清算。请结合各学校寄宿生的实际补助情况，加大宣传力度，广泛宣传寄宿生生活费补助政策，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享受国家的惠民政策。
八、要加大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专款专用，不得以任何形式和名义截留、挤占、挪用生活费补助资金，必须将全部资金用于寄宿生的生活补助上。
九、要严格按照《云南省州（市）财政预算执行支出进度考核办法（修订版）》（云财预〔2018〕146号）第五条中关于预算累计支出进度在，3月31日、4月30日、5月31日、6月30日、7月31日、8月31日、9月30日、10月31日、11月30日分别不低于20%、35%、50%、60%、65%、75%、80%、90%、95%的要求，切实加快支出进度，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涉及政府采购的，要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规定和程序办理。

附件1：2018年第二批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学生生活费资金分配表。
附件2：项目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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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丽市财政局
2018年11月1日
　　

抄送：国库股。
瑞丽市财政局                    　　　　　2018年11月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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